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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 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0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513,464,75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62,081,4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3%；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
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下同）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65,158,8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9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0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51,383,3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3%；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9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90,306,391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以及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张近东先生、董事徐宏先生、杨光先生、独立

董事沈厚才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
律师、蔡含含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提案 1、提案 2 和提案 3 实行累积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1、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9,129,8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1,130,34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05%。
2、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1,422,7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43,423,28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7.36%。
3、选举任峻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1,353,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43,354,4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7.34%。
4、选举孟祥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499,759,6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41,760,1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6.99%。
5、选举徐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4,653,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46,653,84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8.07%。

6、选举杨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12,401,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4,402,24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77%。
提案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柳世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8,625,1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0,625,6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8.94%。
2、选举方先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8,622,5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0,623,00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8.94%。
3、选举陈振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9,526,5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1,527,02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14%。
提案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汪晓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9,258,6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1,259,13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08%。
2、选举李建颖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票 6,503,253,9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票 445,254,4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7.76%。

提案 4 关于设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赞成票 6,504,667,97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 ； 反对票

7,434,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弃权票 1,362,300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46,668,46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7%；

反对票 7,434,47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63%； 弃权票
1,36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

提案 5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赞成票 6,509,761,01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 ； 反对票

2,342,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弃权票 1,361,300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赞成票 451,761,5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9%；

反对票 2,342,4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51%； 弃权票
1,36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律师、 蔡含含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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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星
期六）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0 年 3 月 9 日 16: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张近东先
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
会议选举张近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

议案》。
会议选举孙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第二届执行

委员会，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峻。
执行委员会委员：孟祥胜、侯恩龙、顾伟、龚震宇。
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黄巍。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成员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同意：
1、聘任侯恩龙先生为苏宁易购零售业务线总裁，负责苏宁易购零售业务的日

常运营管理工作。 侯恩龙先生履行公司总裁职责。
2、聘任姚凯先生为苏宁易购物流业务线总裁，负责苏宁物流集团的日常运营

管理工作。
3、聘任孟祥胜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负责公司战略、组织、人力资源相关管

理工作。
4、聘任顾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协助苏宁易购总裁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负

责苏宁易购平台及零售云相关经营管理工作。
5、聘任龚震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协助苏宁易购总裁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具体

负责时尚百货、快消业务的经营管理工作。
6、聘任田睿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协助苏宁易购总裁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负

责家乐福（中国）经营管理工作。
7、聘任黄巍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8、聘任黄巍女士为公司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负责执行委员会日常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公司提名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审核本次提名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经历、专业背景、从业经
验等情况，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高级管理人员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
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任职情形；公司董事会对上述
人员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名， 同意聘任王蓓女士为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结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刘结先生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电话：025-84418888-888480
传真：025-8441888-2-888480
邮箱：stock@suning.com
邮编：210042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徐庄软件苏宁总部 14 楼董秘办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附件：个人简历
1、侯恩龙
中国国籍，1968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侯恩龙先生先曾在公司子公司、苏宁

物流集团任职，现任苏宁易购零售业务线总裁，侯恩龙先生履行公司总裁职责。 未
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侯恩龙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侯恩龙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侯恩龙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

2、姚凯
中国国籍，1975 年出生，汉族，大专学历。 姚凯先生曾在公司子公司、苏宁物流

集团任职，现任苏宁易购物流业务线总裁。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姚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姚凯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姚凯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

3、孟祥胜
孟祥胜先生：中国国籍，1972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曾任海尔药业浙江市场

部经理、南京东方智业管理咨询顾问，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未在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孟祥胜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孟祥胜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孟祥胜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孟祥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047,949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4%，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

4、顾伟
中国国籍，1979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顾伟先生曾在公司子公司、营销总部

任职，现任公司副总裁。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顾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顾伟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顾伟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

5、龚震宇
中国国籍，1971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龚震宇先生曾在公司子公司、营销总

部任职，现任公司副总裁。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龚震宇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龚震宇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龚震宇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

6、田睿
中国国籍，1975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田睿先生曾在公司子公司、营销管理

中心任职，现任公司副总裁，家乐福中国 CEO。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
作。

田睿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田睿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田睿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

7、黄巍
中国国籍，1983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黄巍女士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证券事务助理、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执行
委员会秘书长。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黄巍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黄巍女士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黄巍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

8、王蓓
中国国籍，1982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王蓓女士曾任公司结算管理中心结算

管理部经理、常务副总监，现任预算绩效管理中心总监、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未在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王蓓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王蓓女士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蓓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

9、刘结
中国国籍，1986 年出生，汉族，本科学历。 刘结先生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证券事务助理、主任助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未在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工作。

刘结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刘结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刘结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刘结先生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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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星

期六）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0 年 3 月 9 日 17:00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与会监事共同推举汪晓玲女士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同意推举汪晓玲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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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于 2020年 3月 9日召开了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届第七
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举手
表决，一致同意推举华志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与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 华志松先生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
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0 日

附：华志松先生简历
中国国籍，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华志松先生曾任公司总裁办计划专员、财务总部

办主任、财务会计部经理，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现任公司财务管理总部总部
办执行总裁助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华志松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华志松先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华志松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华志松先生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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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期限为自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计划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ZXSY2018-13）刊登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
理财产品。 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计划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9-15）刊登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已到期赎回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结构

性存款合同》， 使用人民币 7,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365 天期“结构性存款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9-03）。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到
期，公司收回本金 7,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262.50 万元。

2.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科技支行签订《单
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 3,000 万元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 365 天期“单位结构性存款 2019 年第 27 期”理财产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ZXSY2019-09）。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到期，公司收回
本金 3,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133.83 万元。

3.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营业部签订《结
构性存款业务说明书 CSY00142 号》，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365
天期“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
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9-09）。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 5,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190 万元。
4.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广发银

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合同》，使用人民币 3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 90 天期“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ZXSY2019-78）。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到期， 公司收回本金
30,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295.89 万元。

5.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中国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机构版）》，使用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 91 天期“挂钩汇率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ZXSY2019-
82）。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 10,000 万元，获得理财
收益 104.71 万元。

二、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签订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使用人民币 2,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365 天期“保本随心 E 二号法人拓户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广发银
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合同》，使用人民币 3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 90 天期“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
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 295.89 万元。

3.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中国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机构版）》，使用人民币 10,000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 91 天期“挂钩汇率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到
期，获得理财收益 104.71 万元。

三、备查文件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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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后续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77,168,153.51 710,083,532.51 9.45%
营业利润 -365,320,088.39 14,496,998.70 -2619.97%
利润总额 -398,551,250.59 15,382,046.67 -269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3,153,973.73 7,274,361.39 -550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8 0.03 -50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2% 0.36% -23.9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740,159,198.68 2,397,070,604.58 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754,540,202.94 1,860,840,666.00 -5.71%

股 本 283,331,157.00 283,331,15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58 6.69 -1.6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经营业绩说明
2019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7,168,153.51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9.45%；营

业利润-365,320,088.39 元，利润总额-398,551,250.59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393,153,973.73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分 别 下 降 了 2619.97% 、2691.02% 及
5504.65%。 2019 年,公司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亏损，主要原因是：

（1）子公司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预计亏损约 12,798 万元
全资子公司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象恐龙”）2019 年预计亏

损约 12,798 万元。 一是由于国家体育馆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因场馆
改造的需要，《远去的恐龙》演出项目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起暂停演出，并迁出国家
体育馆，停演期间因没有门票收入，搬迁费用增加、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支付员工
工资等导致当期亏损 3,682 万元；二是因演出场地搬迁，将印象恐龙原已经资本化
的部分场馆租金、安装调试费、咨询设计监理费等费用摊余部分 3,297 万元计入当
期损益；三是印象恐龙在拆卸及搬迁过程中，舞美山体破碎，部分线路损坏，且目前
在桂林的演出用地招拍挂流程尚未完成， 导致印象恐龙未来演出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 已拆卸的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预计对印象恐龙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819 万元。

（2）投资收益预计亏损 3,239 万元
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其中影响亏损最大的两个因素：一是参股公司重

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预计亏损约 3,775 万元， 按照公司持股比例 49%确
认投资收益亏损 1,850 万元，主要是因为价格下降、成本增加，导致产品毛利率较
低；二是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华纳”）预计亏损
6,006 万元，按照公司持股比例 43.65%确认投资收益亏损 2,621 万元，主要是因为

广西华纳的子公司停产， 导致销售收入下降； 同时由于部分生产线存在长时间停
产、产能利用率较低及部分设备老化处于报废状态，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017 万元。

（3）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预计计提 2,855 万元
根据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广西华纳 43.65%的股权转让
给黄安定或黄安定指定的第三方，按照《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相关约定，预计会导致
长期股权投资发生损失， 公司拟对长期股权投资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计
提减值准备 2,855 万元。

(4)商誉减值预计 21,767 万元
2019 年， 公司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润天

源”）51%股权，进入细胞生物技术领域。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起将弘润天源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 因收购形成了商誉 62,191 万元。 本年度预计弘润天源实现净利润
2,846 万元，业绩未达预期，经过对弘润天源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初步判断需
对弘润天源商誉计提减值损失，预计减值损失约 21,767 万元，最终商誉减值计提
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减值测试后确定。

2019 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 5033.33%，主要是因为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5504.65%。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740,159,198.6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754,540,202.94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58 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14.31%及下降 5.71%、1.64%，较上期变化不大，公司财务状况保持正常。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 《2019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0-

006）， 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00 万元至–
36,000 万元。

根据公司目前的财务核算， 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315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因受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弘润天源 2020 年一季度无法正常营业，预计
2020 年上半年业绩会受到较大影响， 弘润天源未来业务发展及盈利估计较前次业
绩预告时出现了较大变化，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账面弘润天源商誉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的预计影响，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1,767 万元，最终商誉减值计提的金额
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减值测试后确定。

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与后续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应以公司披露的 2019 年年
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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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平先生及湖南国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股”）函告，获悉向平先生和国科

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股（如
是，注明限售类型）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国科控股 是 2,620,000 6.71% 1.45% 是；
首发前限售股 否 2020年 3月 5日 解除质押之日止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质押融资

向平 是 7,000,000 86.56% 3.88% 是；
首发前限售股 否 2020年 3月 6日 解除质押之日止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质押融资

合计 - 9,620,000 20.41% 5.33%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长沙芯途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1,461,864 11.90% 6,000,000 6,000,000 27.96% 3.33% 6,000,000 100% 15,461,864 100%

国科控股 39,035,306 21.64% 15,937,787 18,557,787 47.54% 10.29% 18,557,787 100% 20,477,519 100%
向平 8,087,152 4.48% 0 7,000,000 86.56% 3.88% 7,000,000 100% 1,087,152 100%
合计 68,584,322 38.01% 21,937,787 31,557,787 46.01% 17.49% 31,557,787 100% 37,026,535 100%

注：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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